
东昌院发 匚⒛18〕 3?号

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调停课管理规定

为进一步突出教学中心地位,维护学院正常教学秩序 ,

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,确保教学质量,杜绝教师随意调课、

停课及请人代课现象的发生,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停课

1.凡节假日、运动会涉及的停课,按校历和学院下发的

通知执行。

2.学 院临时组织的大型活动需要停课,由 主办单位提出

书面申请,经分管教学院长批准后,由教务处统一下达停课

通知。

3.因 遇极端天气等突发状况需要停课,由教务处申请 ,

经分管教学院长批准后,由 教务处统一下达停课通知。  '
4.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以讨论课、习题课等形式为名变相



停课,不得擅自提前结束课程或减少授课学时。

二、调课

本规定所称调课是指未按课表安排的教师、时间、地点

或课程进行教学活动,其 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课表计划,就 必

须按本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教师要严格按课表安排的时间和

地点授课,未经批准不得调课及请他人代课。

三、教师凡属下列情况者,可办理调课手续

1.教 师因病或家中有重大紧急情况 (意 外事故)不能坚

持上课 ;

2.教 师因教学要求,在教学过程中需更换教学场地 (如

讲课与实验(上机互换),可 申请调课 ;

3.教 师因公参加会议或者学院安排的调研、学习、统一

安排的重大活动、专项教学任务或处理学院、系 (部 )的 紧

急事务可申请调课。

四、手续办理要求

1.任课教师申请调课,原则上应提前 2天填写 《聊城大

学东昌学院调停课申请表》(见附件),经 由开课系 (部 )教

学秘书及系 (部 )主任签批同意后方可调课,任课教师通知

相关学生。

2.任课教师上课当天如遇不可抗拒因素需调课,应先 向

上课系 (部 )和开课系 (部 )教学秘书予以口头申请,由 上

课系 (部 )教学秘书通知有关班级,在事毕后 2日 内补办调

课手续,并附相关说明。



3.承担两个以上班级合堂课程 (包括公共选修课)的教

师,原则上不能调课,若符合调停课条件必须调课的,可 同

意其调课申请,但一定找时间完成补课。

壬。系 (部 )主任对教师的调停课申请应严格把关,审核

并签署意见,安排好对调课后补课的检查。任课教师申请调

课,需填写 《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调停课申请表》一式三份 ,

开课系 (部 )、 上课系 (部 )各 留一份备查,一份报教务处

教学质量科各案。如开课与上课为同一系 (部 ),只 需填写

两份,一份系 (部 )留存,一份报教务处各案。教师补课后 ,

上课系 (部 )学 习委员应及时让教师在教学日志上签字证明

已完成补课工作。教务处教学质量科将根据各案的调停课申

请表对教师补课情况进行抽查,没按调停课申请表完成补课

的,将按规定进行处理。

5.每学期期末,教学质量科将对各系 (部 )调停课情况

进行汇总通报。

五、调停课注意事项

⒈系 (部 )应严格控制调停课的学时数,每位教师原则

上一学期内办理调课手续不得超过 3次。

2.任课教师每学期每门课程的调停课学时数,不得超过

课程总学时数的八分之一且不超过 10学 时。超过课程总学

时数的八分之一或超过 10学 时的,系 (部 )应选派其他教

师代课并报教务处各案,原任课教师不得参加本门课程的学

生评教,该门课程工作量不得作为原任课教师评奖评优、评

定职称的依据。



3.对未在教务处备案擅自调课、调课后未及时补课的教

师,学院将依据 《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

法》(院发 (⒛OG)19号 )给予处理。调停课后未能补课者 ,

在核算课时费总额时,相应学时数予以扣除

六、 本规定由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七、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调停课申请表



⒛ —⒛ 学年度第学期

开课系 (部 ) 上课系 (部 )

任课教师姓名 代课教师姓名

办理日期 长期 /临时调课 □长期□临时

课程名称 调课班级

调

课

之

前

上课时间① 月日星期节

调

课

之

后

上课时间① 月日星期节

上课地点① 上课地点①

上课时间② 月日星期节 上课时间② 月日星期节

上课地点② 上课地点②

上课时间③ 月 日星期节 上课时间③ 月日星期节

上课地点③ 上课地点③

申

请

理

由
弘
丶 申请人签字 :

开
课
系
部
教
学
秘
书
意
见

醪

教学秘书签字 :

开
课
系
部
主
任
意
见

主任签字:(公章 )

附件 :

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调停课申请表

说明:教师调、停课必须办理相应手续 :

1.填写 《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调停课申请表》一式三份,开课系 (部 )、 上课系 (部冫

各留一份备查,一份报教务处教学质量科备案。如开课与上课为同一系 (部 ),只 需填

写两份,一份系 (部 )留存,一份报教务处备案。

2.补课时间与地点须经开课系 (部 )教学秘书与上课系 (部 )教学秘书协商后确定。


